鄢陵县“移风易俗过清明 文明祭扫树新风”倡议书

全县广大干部群众：

清明寒食好，春园百卉开。在这个慎终追远、缅怀故人的时节，为弘扬优良传统、倡树文明新风，营造文明、绿色、安全、有序的节日氛围，县文明办、县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中心、县民政局向全县人民发出如下倡议：

一、文明祭祀，弘扬时代新风。注重精神传承，以文明祭祀方式表达慎终追远的情感。倡导以敬献鲜花、植树绿化、家庭追思等低碳环保方式缅怀故人，让清明祭扫回归“静思追远”本真。倡导商家不制售、个人不购买使用封建迷信祭祀用品，自觉抵制陈规陋习。倡导网络祭扫寄托哀思，积极通过“我的许昌”APP、许昌文明网、“文明许昌”微信公众号，参与“网上祭英烈”平台缅怀革命先烈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共同培育文明健康节日新风尚。

二、厚养薄葬，传承孝道文化。孝在当下，爱在长久。弘扬“尊老敬老、孝老爱亲”的传统美德，在长辈在世时，多关心、多陪伴，让他们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安，把孝心孝行融入日常点滴，让亲情不留遗憾；在老人去世后，以节俭庄重的方式寄托哀思，推广节地生态安葬，摒弃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等陋习。

三、致敬先烈，赓续红色血脉。清明不仅是追思故人的日子，更是缅怀革命先烈、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时节。倡议通过祭扫烈士陵园、参观红色教育基地、观看红色电影等活动，学习先烈事迹，感悟家国情怀，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，用接续奋斗告慰忠魂。

四、守护安全，共筑平安清明。提倡节俭祭扫、理性追思，共同守护平安和谐的节日环境。严格遵守防火规定，不在山林、草地、路口等区域使用明火，防范火灾隐患。合理安排祭扫时间，错峰出行、绿色出行，遵守交通规则，维护公共秩序。 

五、党员带头，争当文明表率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类先进典型要以身作则，带头践行“文明、低碳、生态”的殡葬理念，自觉抵制铺张浪费、盲目攀比等不良风气，用实际行动做“告别陋习，崇尚文明”的先行者和带头人，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。积极投身文明实践志愿服务，传播科学知识，抵制封建迷信；协助维护公共秩序、帮扶特殊群体，用行动传递文明温度，共建文明和谐家园。

文明祭祀是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的体现。让我们从自身做起，从点滴做起，以文明之举追思先人，用绿色之行守护家园，共同营造平安、文明、和谐的节日氛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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